


卷+八·政法

卷十八 政法

宋元时期，地方治安均由县尉掌管。明清时期，先后由主簿和知县统理。民国初期，

县设专职侦探长。民国12年(1923年)，设警察局。建国初期，成立县公安局。为维护地

方治安，陆续配合解放军开展了剿匪、肃反、镇压反革命等军事斗争。改革开放后，公安机

关把工作重点放在打击经济、刑事犯罪上；同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查处一批涉毒、赌博、

色情案件，警民共建安全和谐的社会秩序。

1951年，组建休宁县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依法检察立案、审查批捕、提起公诉、办

理贪污贿赂等案件。同时，进行审≠Ⅱ监督、渎职侵权检察、控诉检察、民事行政检察、监所

检察等。

明清以前，县内一直沿袭司法、行政合一体制，县官兼理判案。民周30年．建立休宁

县地方法院。建国后，县法院机构不断完善，案件审判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经济案件和

行政案件。同时，实行审判监督、案件复查、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案件执行等。

民国29年(1940年)，县内始有法律事务所。1956年，县法律顾问处成立．有专职律

师，受理刑事辩护和代理民事诉讼活动。21世纪初，县内始有法律援助中心，承办刑事、

民事、劳动仲裁援助。

第一章公共安全

第一节治安机构

自建县至唐宋元三代，县内军事和治安。主要由县尉掌管。

明代，县尉一职废除，其主要职责由主簿取代。清代，治安事宜

由县令统理，县丞佐之，典史、巡检分掌缉捕、巡察、监狱管理诸

事，另配捕头、马陕、狱卒人等，供差遣。

民国期间，县内警察机构多次更迭。民国初期，沿用清末

建制，县设专职侦探队长，后改行政司法警察长、保卫队长，辅

佐县知事管理治安。民国12年(1923年)，县设警察局，龙湾设

警察分驻所。14年，在万安、上溪口、龙湾设公安分局或公安分

驻所，蓝渡设派出所，全县有警察、警士98名，配有长短枪80余

支。15年，在龙湾、上溪口增设巡官，在白际岭设警备队长，建

立三省边境联防，并派警士2人负责齐云山治安。民国31年， 皖南行暑警察队证明书

-827



休宁县志

省政府在屯溪设皖南行署警察队。后改为省直辖屯溪警察局。35年，省直辖屯溪警察局

改为分局，移属县警察局领导。36年8月，县警察局迁屯溪，县城海阳镇设分局。解放

后．县没公安局，基层设有派出所及各种治安组织。

县公哥局指挥中心

县公安局1949年5月6 El，休宁县人民

政府公安局成立，内设侦缉、侦讯、行政3股，

全县lO个区各配公安特派员1人。1959年，

县公安局与屯溪市公安局合并，局址迁屯溪。

1961年，休、屯分开，局址迁回县城。1963年，

休、屯再次合并，局址未动，至1965年县、市分

开。“文化大革命”中，县公安局实行军管。

1968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县革命委员会

人保组主管治安工作。1973年4月，成立休宁

县革委会公安局。1975年4月后，复称休宁县公安局。2005年，县公安局内设警务督察

大队、办公室、政工科、法制科、消防科5个职能机构。2006年11月，县公安局增设出入

境管理科。后将经济案件侦查大队与刑事警察大队整合，更名为刑事侦查大队。2010年

机构调整后，县公安局内设政工监督室、法制室、警务保障室3个综合管理机构；下设指挥

中心、治安管理大队、刑事侦查大队、交通管理大队、国内安全保卫大队、网络安全监察大

队、出入境管理大队、禁毒大队、看守所和拘留所等lO个直属机构；下辖派出所调整为

9个。

交管大队成立于1986年5月，次年7月撤销交通部门监管机构和公安部门交通

科．成立新的交通警察队，1990年11月更名交通警察大队。2007年，交警大队龙湾中队

更名为五城中队。后交通警察大队更名为交通管理大队。

森林分局前身是成立于1986年12月的林业局公安股，1998年3月成立林业公安

分局，2003年1月更名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下辖溪口、临溪、五城3个森林派出所。2009

年．调整为城郊、l胨溪、五城、齐云山、溪IZl、流口等6个森林公安派出所。

消防大队 1986年12月，县公安局消防科成立，并与县消防中队合并。1997年3月

升格为消防大队至今。

基层派出所建国以来，先后在海阳、万安、龙湾、五城、商山、蓝田、岩前、流口、溪口、

临溪等集镇设立公安派H1所，几经撤井，在七个区镇建立海阳、万安、岩前、溪口、流IZl、五

城、临溪派出所。1990年7月，组建了蓝田、洪里、龙田派出所。1992年撤区并乡后，全县

乡镇南“个合并为24个。同年9月，24个乡镇同时组建派出所。2001年，再次调整为

12个派出所。2005年，秀阳派出所合并到海阳派出所办公。2006年，防暴巡逻大队与海

阳派出所合暑办公，组建c队一室”；汉VI派出所与东临溪镇派出所、渭桥派出所与齐云
山派出所合署办公。至此，全县共有海阳、万安、东临溪、五城、商山、齐云山、蓝田、溪口、

流口9个派出所。

治安组织建国后，县内城乡普遍设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

领导下进行工作。1954年，全县建有治安保卫委员会lo个，有治保干部1003人。1959

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公社配有公安特派员，并建立了85个生产大队治保会，361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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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治保小组。在集镇建立了居民委员会治保会19个，居委会、街道治保小组16个。在厂

矿、企业、学校建立治保会57个，治保小组297个，共有治保人员4713人。1985年，全县

有基层治保会293个，成员1408人。1991年末，全县治保会194个，治保小组665个，成

员1768人。厂矿企业、中小学校也设立治保组织。2002年后，在经费上予以支持和倾

斜，基层治保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2010年末，全县共有治保会248个，治保小组751

个，治安巡逻队40个，成员1622人，在社区、村、组、企业、学校均分别设立基层治保组织。

第二节 重大治安活动

剿匪反霸 民国时期，抢劫、绑架案件时有发生。抗日战争胜利后，散兵游勇拦车劫

财，劫案迭出。解放初期，县内龙湾、汉口、万安、溪口、西馆等地，先后发现国民党溃散军

警特务，纠合土匪恶霸，造谣破坏，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并袭击龙湾、山斗等区、乡政府。

县公安局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进行武装清剿和专

案侦破。至1949年冬，共剿灭休南土匪张四维、张德高、张德修为首组织的“中央革命救

国军”，万安惯匪胡钟英、杜华组织的“反共救国军松萝大队”，西馆恶霸地主陈光泽纠合

江家齐等组织的“皖南人民自卫大队”，樟前查兆来纠集的“中国人民反共委员会”等5股

土匪。捕获匪特骨干分子79名，缴获机枪2挺，长枪87支，子弹4000余发，手榴弹28

枚。对首恶分子按罪论处。对一般匪徒，只要放下武器，坦白自首，均予宽大处理。

反动党、团、特首登记解放前，县内反动党团、特组织22种。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发

出布告，动员、督促反动党、团、特人员自首登记，县公安局设立登记处。当年8一lO月，全

县登记488人。

镇反、肃反1951～1953年，广泛发动群众，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道会门头子

等反革命分子。先后召开千人大会11次，万人大会3次。镇压了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

国民党军少将、特务分子杨自立。通过镇反，打击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保卫了土改成果，

巩固了人民政权。

1955年开始，全县机关、学校等单位内部先后五批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

的运动，对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按照政策，作了不同处理。

1957年7月，境内破获了吴贤诚、陶洪甲为首的“圣朝仙凡赈济军”反革命暴动案件，

缴获步枪1支，子弹24发，土枪16支，刀剑等武器40余件，各种罪证619份，依法对首恶

分子进行严惩，对胁从者予以教育。

取缔反动道会门解放前，境内有反动“道会门”、“一贯道”、“仙天道”、“同善社”、

“大刀会”、“乩坛”等，尤以蓝渡乡典口村沈光前为首的“一贯道”组织庞大，几乎遍及全

县，并涉及祁门、黟县。建国初期，一些反动道会门的首要分子，散布谣言，迷惑群众。少

数反动道首勾结土匪，密谋武装暴乱。从1951年1月至1953年止，县公安机关结合镇

反、土改运动，依法对反动道会门进行取缔；一般道众，通过教育，当众宣布退出，不予追

究；对有破坏活动的道首，依法论处。并举办了两期中、小道首集调班，进行守法教育，使

他们悔过自新，安分劳动。2006年，县公安局成立侦破“5．29”法轮功案件和“门徒会”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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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组织案件，共刑事拘留4人，劳动教养1人，教育训诫50人，彻底摧毁了“门徒会”的组

织体系。

禁赌民国时期，民间赌风甚炽，每逢节目庙会均大设赌场。赌博输赢往往高达十

万、百万，为赌博而倾家荡产者大有入在。县城古墨巷、社坛巷等处，土豪劣绅公开设赌

场，长期雇人伺候茶烟酒食，聚赌抽头。官吏军警亦多参赌，赌场上酗酒闹事，时有发生。

当时政府虽也三令五申禁止赌博，但执法者自身不正，禁赌没有实效。

建国后，公安机关把禁赌作为社会治安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政府张贴布告，坚

决取缔赌博活动，广泛宣传赌博危害。对以营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和以赌博为业者给予

惩处，没收其非法所得和赌具。改革开放以后，赌博又开始出现。20世纪90年代，出现

了赌牌九、-'／k筒、斗地主、六合彩、下岗麻将等不同形式、不同手段的赌博。1994年始，

不少人还利用老虎机、角子机、苹果拼盘机、扑克机、跑马机、麻将机等电子游戏机进行赌

博。公安机关向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向党员干部宣布六条禁令，

对参赌人员，特别是对赌头、赌棍、窝主以及流窜赌博、聚众赌博、聚赌抽头分子等重点对

象严厉打击。1998年6月19日，五城镇电影院“天乐娱乐城”利用电子游戏机进行赌博

被查封，用于赌博的电脑及18台显示屏被当场收缴，店主及参赌人员受到治安处罚。

2002年1～3月，开展查禁赌博专项治理活动，受理赌博案件54起，查处违法人员229人，

其中拘留18人，罚款210人，警告1人。2003年3月20日，万安镇车田村徐某某家聚众

以赌牌九的方式赌博，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在徐某某家抓获叶某某、路某

某等20名参赌人员，收缴赌资5．7816万元，赌具麻将1付，扑克2付。2004年3月，一举

查获5个“六合彩”赌博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0余人，其中11人被刑事拘留。2005年1

月，县成立禁赌专项行动领导组，确定“六合彩”、地下棋牌室、二八筒等赌博活动为打击

重点，当年专顼行动47次，捣毁赌博窝点45个，破获涉赌案件73起，抓获参赌窝赌违法

人员344人，其中刑事拘留18人，取保候审16人，治安拘留19人，治安罚款291人。

2007年，共查处赌博案件86起，查处涉赌人员104人，劳教2人，收缴各类赌具130

副，罚款10余万元。2010年，全县共查处涉赌案件35起，查处涉赌人员110人，捣毁赌

博、“六合彩”窝点7个，收缴违法所得50余万元。

禁毒清末，鸦片、红丸等毒品由杭州、芜湖输入县内。民国期间，县城、集镇均设有

烟馆、土膏店。民国20年《安徽省全省治安会议特刊》载：“休宁红丸盛行，冠于徽属，土

贩烟馆遍城皆是，每年红丸销售额六七十万元，其祸甚于洪水猛兽”。又据《中国经济志》

载：当时“红丸犯须受枪决之罪，而鸦片反可充戒烟药膏公开贩卖”。政府发给烟馆、土膏

店正式营业执照，明令征收“烟灯捐”、“烟土捐”等所谓特税。因此，烟毒禁而难绝，县城

5000人口，吸毒者就有200多人。23年，全县登记烟民818人；25年增至3331人，戒绝者

仅128人。32年，民众展开反吸毒运动，民国政府发布禁毒严令，并枪决了汪春九、张三、

胡玉香3名吸毒贩毒犯后，贩毒吸毒明有收敛，而暗未禁绝。民国后期，仍有军警、土豪贩

卖烟毒，开设烟馆，直至解放。

解放后，人民政府明令禁止吸食鸦片和私售毒品，违者依法制裁。1949年，县公安机

关在剿匪中发现璜尖、白际有少数人种植鸦片烟苗，即晓以危害，教育其毁除。1952年，

公安机关集中开展肃毒宣传，严肃处理了吸毒、种毒、贩毒案件20起。从此，在县内泛滥

·83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卷十八·政法

数十年的鸦片毒害彻底根除。

20世纪90年代后，受国际毒潮影响，毒品问题又死灰复燃。1991年5月7日，县公

安局治安科发现新光公司3户人家种植罂粟171棵，即组织人员对非法种植罂粟彻底铲

除，并加以治安处罚。1997年5月，县禁毒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即制定禁毒工作实施方

案，开展铲除罂粟原种植物突击行动，在海阳、洪里、蓝渡、源芳等地铲除罂粟62株。

2000年，根据吸毒犯罪有所抬头现象，县内开展了打击吸毒犯罪专项斗争，捣毁了以

谭某某为首的17人重大吸毒团伙，破获吸毒案件70多起，当场缴获海洛罂2克。2002

年，作为创造“无毒社区”试点镇，溪口镇狠抓创建工作落实，实现了无新增吸毒、无种毒、

贩毒、治毒现象。

2004年5月，县公安部门先后破获5起吸毒人员敲诈勒索案，3起吸毒人员诈骗案，

破获各类涉毒案件19起，抓获涉毒违法犯罪人员18人。其中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人，劳

动教养7人，行政处罚7人，铲除罂粟4l株。本年度，溪口镇被县政府授予“无毒社区”称

号．被市禁毒委员会命名为市级“无毒乡镇”。2005年9月底，县内吸毒在册人员120人，

被打击处理19人。其中被追究刑事责任3人，被劳动教养16人，限期戒毒人员40人，没

收毒品海洛罂3克。

2006年，破获涉毒案件12起，查处涉毒人员15人，起诉4人，劳教4人，铲除罂粟

457株。同年7月，破获金某贩毒案件。2009年，破获涉毒案件19起，缴获毒品海洛因31

克．冰毒100 64克，隔离戒毒27人，抓获团伙成员7人，破贩毒案件1I起。

休宁民问发现的技女许可执照申请表

杀娼明清之际，休宁经济繁荣，吃喝嫖

赌之风颇盛，水陆码头一般多有妓院。据清

初《孚潭志》载，明初，率水河边浮潭村木果

山即有酒楼妓馆。民国期间，政治腐败，政府

公开允许开放妓院，收取“歌女捐”，以增加

收入。据民国24年《中国经济志》载：“屯溪

公妓私娼充斥全市，每届茶汛，人数尤多，云

集五百人以上，花柳病药品，行销数额，占西

药之大半”。民国31年前后，休城、万安亦常

有游妓与暗娼活动。建国后，人民政府取缔

妓院，严厉打击强迫和引诱妇女卖淫罪犯。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通过教育，安排生

活出路，使之各得其所，白食其力。从此，娼妓活动绝迹。

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个体旅社和公共娱乐场所，容留或介绍妇女卖淫。1991年

初，县公安局组织开展专项斗争，以海阳城区为中心，历时10个月，共查处卖淫嫖娼案件

80起，逮捕容留介绍妇女卖淫者10人，查处卖淫女19人；对查出有卖淫螵娼活动的8家

个体旅社分别予以取缔、治安处罚和停业整顿。1995年8～10月，开展查禁取缔卖淫嫖

娼专项斗争，共查处卖淫嫖娼案件60起．捣毁卖淫嫖娼窝点6个，查处容留介绍妇女卖淫

6个，查获卖淫女5人，查处嫖客50名，累计罚款近20万元。2009年，对川湖地区治安乱

点进行综合治理，抓获涉黄人员1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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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打击刑事犯罪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建国后，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公安机关及

时依法查处，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的人身安全。

1979年，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通过法制教育，预防犯罪，挽救了一些受资产阶级

思想或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失足的青少年。

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

的指示，县公安部门对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给予严厉打击，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1984年刑事案件发案率比1982年下降21．38％。

1988年以后，团伙犯罪、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强奸、爆炸等恶性

案件时有发生，刑事案件发案率又有明显的回升。1989年，全县刑事案件178起，其中重

大案件7l起；1990年，全县发生刑事案件281'起，其中重大案件66起。面对刑事案件给

社会造成的危害，县公安部门重拳出击。1990年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57起，其中重大案

件45起，抓获各类案犯224人，查获犯罪团伙28个，缴获赃款赃物52．3万元。1996年，

又以“严打整治斗争”为契机，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对重、特大案件抓住不放，先后成功破

获了5月31日东临溪镇一心村陈某故意杀人案，6月27日源芳乡渔塘村陈某投毒杀人

案，9月9日休宁中学学生余某投毒杀人案，12月1 El黄山特钢厂发生的爆炸杀人案及一

批盗窃、抢劫等重大案件。

1999年冬季，开展反盗窃专项斗争，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2起，其中盗窃案3起，抢

劫案2起，敲诈勒索9起，其他28起。刑事拘留11人，逮捕6人，抓获逃犯3人。

2004年4月，盗窃等侵财性案件时常发生，刑侦部门运用“以人到案”的侦查模式，成

功破获海阳葛某、徐某系列入室盗窃案和李某等敲诈勒索案10余起，打掉了以程某为首

的校园抢劫团伙，以许某为首的五人盗窃摩托车团伙。同年10月，海阳城区相继发生多

起“白日闯”案件，县刑警大队开展专项侦破战役。破获“白日闯”案件12起。2006年，

捣毁犯罪团伙4个，其中特大盗窃团伙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8人，带获刑事案件50余

起。同时，破获曹某等私运走私工业盐、孙某非法经营假烟等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人，收

缴走私烟220余条，挽回经济损失lo万元。2009年，侦破孙某等团伙诈骗案、“6．6”故意

杀人案、“7．8”涉恶团伙案等，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人，追缴赃款赃物折款60余万元。

2009年，快速侦破“1．19故意伤害致死案”、“1．29故意伤害致死案”、“2．7故意杀人

案”、“2．16海阳二中抢劫案”等一批社会影响恶劣案件。2010年，破获张某特大虚开增

值税发票案，梁某非法经营案，王某挪用资金案等一批经济犯罪案件，挽回经济损失100

余万元。

专项行动和专项斗争1986年5月，县公安局针对当时盗窃案件突出的情况，组织

10个侦破小组，以侦破大案、要案和连续多发性的案件为突破El，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2

起，其中盗窃案占86．5％，摧毁盗窃团伙1个，抓获成员26人，缴获赃款5900元，共逮捕

犯罪嫌疑人17人，劳教1人，治安处罚16人。

1987年上半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打流氓、反盗窃、破积案”专项斗争。这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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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共破获刑事案件60起，打掉犯罪团伙5个，查获案犯74人，其中逮捕32人，追回赃

款1 I万元。

1989年5月10日始，省政法委统一部署打击流窜犯罪，历时两个月，共抓获各粪犯

罪分子87名，其中逮捕69人，收容18名，摧毁各类犯罪团伙12个，瓦解成员62名，破获

各类刑事案件262起，追缴赃款赃物价值达lo万元。

1995年10月10日至年底．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打现行、破大案、抓逃犯、查积案”的

专项斗争，至年底，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2起，其中重大案件6起，抓获案犯22名，缴获

赃款赃物折款2万多元。

1999年7～9月，开展追逃专项斗争，先后组织8次“打流窜、追逃犯”统一行动=共

抓获各类逃犯31人，其中抓获网上逃犯和协助抓获外地逃犯2人。

2001年4月至2002年12月．在全县范围内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前后进

行“天网一1”、“天网_2”等4项13次集中统一行动．召开4次公捕公判大会．破获刑事
案件45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64人，摧毁犯罪团伙10个，瓦解成员36人，抓获逃犯46

人，缴获赃款赃物折款43万元。

2005年2月，根据抢劫、抢夺、盗窃等案件发生的特点，开展了“破大案、追逃犯、强防

范、保安全”专项斗争，摧毁了以仇某等为首的特大盗窃团伙，瓦解团伙成员9人，破获

2004年以来发生在休宁县、徽州区、歙县境内系列盗窃变压器、农排裸铝线、钢筋、汽车电

瓶等案件50起，追缴退还赃款10万余元。

2007年，破获市局挂牌督办“7 10”系列盗窃“三车”案、甘某系列盗割铝芯电力线案、程

某等人破坏电力设备案、“1 12”李某等人系

列人室盗窃案等，专项行动共破获案件24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人。2008年，破

获公安部挂牌督办“1 22”系列盗窃案、市挂

牌督办“2 4”盗窃案及“3 23”、“10 7”特

大人室盗窃案，捣毁犯罪团伙4个，抓获犯

罪嫌疑人20人，追缴赃款60余万元。

2010年，侦破市局挂牌的“6 24”广西籍团

伙诈骗案、“7 25”系列撬盗卷闸门店铺等

一批大案要案，抓获团伙成员26人，带破

案件40余起，追回赃款30余万元。

表18

982—2010年刑事案件统计表

树正气歌眯比享

年度 发案数(起) 破案数(起)l抓获犯罪嫌疑人(人) 逮捕犯罪嫌疑人(人) 备注

86 61 劳教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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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发案数(起) 破案数(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人) 逮捕犯罪嫌疑人(人) 备注

1987 133 98 84 84

1988 129 88 165 121

1989 178 121 236 218

199Io 28l 157 224 125
‘

1991 371 487 357 183 破隐积案358起

1992 157 179 298 126

1993 167 117 168 85

1994 247 179 20l 197

1995 264 193 221 205

19916 202 149 154 117 劳教15人

1997 171 128 126 76 劳教3人

1998 183 125 122 83

1999 229 117 138 92

2000 449 135 116 77

2001 672 218 213 114 劳教13人

2002 776 273 229 59

2003 748 300 218 64

撇 663 226 231 61 劳教9人

2005 768 257 291 85 劳教7人

2006 608 312 234 80 劳教9人
，

200r7 644 493 234 107

2008 441 257 176 65 劳教8人

2009 415 281 155 88 劳教7人

2010 491 256 283 102 劳教4人

镁察技术建国初期至70年代，侦查案件都以传统的摸排为主。80年代后期，随着

先进的刑侦技术的投入使用，现场痕迹的勘察率、提取率及现场指纹比对率大为提高。

1987年，拍摄刑侦照片723张，尸检6具次，活体检验17次，出具鉴定书14份；痕迹物证

发现率63％，提取率58％，利用率33％。1991年，建立刑事犯罪资料373份，通过查阅资

料，协助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8起，其中重大案件3起。1996年，利用摄像技术、指纹鉴

定，活体检验等先进技术，破获重大案件13起。2005年，县刑警大队有技术人员3人，拥

有KYl39放大镜、痕迹勘察箱、数码相机、录音摄像等先进设备。2008年，在公安一线单

位建立标准信息采集室、配备NEC电子指纹采集、现场勘察、人像及活体采集等勘察、审

讯、法医刑事技术设备8套。至2010年，县刑侦大队配备专职技术员5人。通过指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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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比对犯罪嫌疑人10余人，利用DNA技术认定尸源2起。

附：重大案件侦破纪略

葛某奸淫幼女案 1988年4月6 13晚，川湖乡政府电话报警：今天下午3时许，白干

村四个十三、四岁的女孩结伴到土名罗山人家坞山上采蕨，突然见一歹徒从山冈上冲下

来，四个女孩吓得连滚带爬而跑，其中汪××(13岁)跌倒，被歹徒抓到，挟持到650多米

远的一个山坳中。汪被强行扒光衣裤，歹徒进行猥亵后实施奸淫，然后逃离现场。接报

后，县公安局当即组织力量立案侦查。在询问被害人和证人同时，进行了现场勘察，提取

了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痕迹物证。根据受害人的陈述，侦察人员利用人像组合技术，对作案

人进行组合画像，确立侦察范围，然后兵分两路在海阳镇、川湖乡、秀阳乡开展工作，同时

布置受害人及见证人注意发现犯罪嫌疑人。4月18日上午10时，受害入在黄山建筑机

械厂附近发现一个很似作案分子特征的人，并及时向公安局报告，侦破组迅速调整力量，

以县城为重点，以机械厂为中心开展工作，发现黄山建筑机械厂临时工葛某有重大嫌疑。

11时后，葛去向不明。12时50分，葛在县陶瓷厂附近被抓获，经受害人及在场人辨认，葛

某就是当天在罗山人家坞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经过审讯，葛对自己4月6 13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1988年4月18日葛某被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2日，黄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判处葛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案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核准。1988年12月

24 13，葛某在五城召开的公判大会上被执行枪决。

王某故意杀人放火案 1993年8月25 13，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电话报案：县物资总

公司大楼的大门被人反锁，绕道从一楼商场后门进入物资大楼院内将大门打开，发现住宿

在四楼的陈多燕死在走廊上。县公安局随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勘查和调查，法医对尸体

进行检验，检验结论为：陈多燕系被他人用棍棒类凶器打击造成颅脑损伤颅内血肿：而死

亡。在调查访问、现场勘查、摸排有关人员，了解陈多燕的社会关系以及物资公司的营销

现状等情况后，案件的侦破工作仍处于渺茫状态。1999年3月21日凌晨0时21分，

“110”、“119”接群众电话报警：县物资大楼五楼起火。县公安局随即组织民警、消防大队

赶赴火场，经现场勘查，消防大从认定，该起火灾属人为放火所致，起火点在物资大楼的拆

迁办公室，办公室内遗失拆迁材料信件若干。同时，县公安局在对物资大楼三楼保险柜上

提取了可疑指纹若干枚并对物资大楼附近所有具备作案能力的人进行摸排，调查他们20

13晚上的行踪，分析该案件系爬窗撬窗入室放火，可能对拆迁工作不满。3月28 13，对居

住在物资大楼边的王某进行问话，并了解其20日晚上的去向。王某对自己20日晚上在

自己房间看电视的叙述答非所问，与侦查人员在休宁电视台查询的电视节目格格不入。

通过对比，发现王某的指纹与物资大楼保险柜上提取的指纹同属一人，于是，审讯人员加

大了对王某的审讯力度，并出示相应的物证。通过法律政策教育，王某交代了他因对拆迁

工作不满而自带刨花、板皮、火柴、螺丝刀、电筒等物翻墙进入物资大楼，撬翻胡××住处

和县拆迁办公室，拿走一部分拆迁材料放在物资大楼门口，而后纵火逃离现场翻墙回家的

作案经过。

物资大楼放火案告破后，3月29日，专案组召开“93．8．24”陈多燕被杀案分析会，把

此案与“99．3．21”放火案有机结合起来，串案分析，并案侦查，从中发现这两起案件的作

案手段与方式有相似之处，且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与物资大楼仅一墙之隔。于是，在仔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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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有关案卷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王某的审讯力度，加强对王的法律政策攻心。通

过巧妙布疑，终于突破王某的心理防线，王交代了其杀害陈多燕的犯罪事实：1993年8月

24日晚9时50分左右，他带着尼龙绳、擀面杖等作案工具，潜入县物资大楼四楼陈多燕

(女，淮南市人，时年24岁，县物资公司综合门市部负责人)的房间行窃，被刚洗澡出来的

陈多燕发现。为了掩盖其罪行，他顿起杀机，用擀面杖猛击陈多燕头部，将陈活活打死。

王的交代与现场勘查完全吻合。1999年3月29日，王某因涉嫌放火，被休宁县公安局刑

事拘留。同年3月31日，王因涉嫌故意杀人、放火，被休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1999

年12月28日，在县城海阳郊区被枪决。

姚某爆炸、杀人案1996年12月1日凌晨5时许，县公安局接县特钢厂报案：凌晨4

时，厂职工宿舍四村一幢二楼201室发生爆炸，户主毕丽琴受伤已被送往县医院救治。随

后，县公安局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开展工作。现场勘查情况为：特钢厂职工宿舍四村一幢二

楼毕丽琴卧室，窗户已被炸毁，落于距窗直线距离10米的户外，在卧室西南地面上勘查到

两只人腿尸块，有一只被烧焦，二号楼一至五层北面墙上附有大量碎尸肉，卧室内家具、电

器全部遭毁，卧室水泥楼板炸后严重凹陷下沉，从一楼观察天花板上渗有血迹。根据现场

勘查确定爆炸中死亡二人，经访问201室邻居获悉，在爆炸发生前，听到毕丽琴卧室内有

物品倒地及哭泣的声音。毕离婚后，先后与溪口木材公司的姚某、西田林场的护林员程X

X有交往，与姚曾有过恋爱关系，现已分手。与五城西田林场护林员程××关系尚好，但

姚仍然对毕纠缠，企盼恢复恋爱关系却遭毕拒绝，姚曾对人表露要报复毕。因现场中的残

尸面目全非，究竟是何人，成为本案的关键。为此除了现场勘查和访问的人员外，立即抽

调人员兵分两路，围绕姚某与程X X开展工作。12月1日下午，五城方向反馈信息，程×

×已被民警找到，其与毕的关系正常无作案动机，姚某一直未找到。综合调查情况，姚某

的犯罪嫌疑进一步上升。县公安局依法对姚在溪口木材公司的住所进行搜查，在姚的房

间内发现了若干私藏的雷管和绝命书等证据。至此，现场中遗留的残尸系姚一鸣确定无

疑。经进一步确认，11月29日，毕丽琴与来厂玩多日的程X×一同离开东充回洪里瑶溪

毕家。11月30日上午，毕一人回厂，而姚某于同日下午身带雷管、炸药找到毕，要求与其

恢复关系，遭毕拒绝并发生争吵，姚见希望破灭引爆炸药造成两人死亡的重大案件。鉴于

姚某在爆炸中死亡，根据法律规定，对姚不追究刑事责任，对毕丽琴被炸死，特钢厂所受的

损失，建议在姚某生前的财产中给予补偿。

汪某投毒杀人案 1998年10月22日早上7点多，县运输公司邵吉田的妻子吴爱仙

及儿子邵某吃过早饭出现中毒症状，吴爱仙经抢救无效死亡，邵某经抢救治疗脱险。县公

安局接到报案后，通过现场勘查，初步认定是一起故意杀人案，遂立案侦查。法医对死者

进行了尸检，提取了死者的胃、胃内容并在现场提取了吃剩的饭菜。经皖南医学院法医毒

化室对提取的送检物进行检验，检出吴爱仙的胃、胃内容、吃剩的饭中有剧毒杀鼠剂毒鼠

强。10月26日，休宁县公安局作出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结论是吴爱仙因毒鼠强致死。

通过调查走访摸排，侦查人员锁定县运输公司清洁工汪某有重大嫌疑，10月23日晚上，

依法传唤了汪某，并对其进行了讯问。通过法律政策教育，汪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

过：自1994年以来，汪某与死者丈夫，县运输公司临时工邵吉田勾搭成奸。1998年10月

15日，邵与其妻吴爱仙回商山乡双桥村新丰组的家中割稻。汪得知后心中有气。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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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邵与妻吴爱仙、子邵某回休宁，当晚汪某去找邵吉田修理自来水管，结果没有找到，

汪顿生歹念，遂于晚7时30分左右，趁邵家中无人，房门未锁之机，自带老鼠药进入邵家，

将鼠药倒入邵家盛有冷饭的电饭锅内。22日早上7点多钟，子邵某、吴爱仙先后吃了有

鼠药的饭话引起中毒。10月24日，县公安局对涉嫌故意杀人的汪某予以刑事拘留，经休

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10月30日，县公安局对汪某执行逮捕。1999年4月1目，汪某在

海阳城郊被依法执行死刑(枪决)。

“10．28”重大汽车盗窃案2008年10月28日凌晨，海阳城区东大家园发生入室盗

窃案件，窃贼用类似千斤顶之类工具顶开廖某住宅一楼防盗窗后潜入行窃，盗取诺基亚手

机、现金等物，并拿走汽车钥匙及汽车行驶证，将停放在楼前的一辆闽JFl822双环越野车

盗走，该案涉案价值达lO余万元，案情重大，社会影响恶劣。

案发后，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侦查人员对现场进行细致的勘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的

作案行为特征与前一天(10月27号)凌晨，发生在海阳城区齐云东大道部队路口一商住

楼朱某某户被盗案现场相似，案犯均将所盗得手机的MIC卡卸下扔在室外楼口处。结合

作案特点及案发时间段等方面相吻合这一情况，为同一伙人所为的嫌疑极大，侦查人员决

定将两案并案侦查。由于该类犯罪多为外地人员流窜作案，反侦查能力强，现场痕迹对案

件侦破帮助不大，且现有的现场遗留线索有限，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针对此情况，侦

查人员决定对两个案发现场进一步勘查，扩大周边走访范围，力图发现蛛丝马迹。在对

“10。27”朱某某户被盗案现场周边扩大走访时，附近居民反映，10月27号早上，打扫卫生

时发现有一张江西乐平至安徽休宁的火车票。得到这一线索后，侦查人员重新整合案件

线索进一步分析判研，对江西乐平籍人员在县内宾旅馆的住宿情况进行查询，江西省乐平

市众埠镇程某、胡某、胡某三人进入视线范围。侦查人员立即对两宾馆进行走访调查，并

调取宾馆监控图像、户籍照片比对后证实：2008年10月26号晚9时许，江西省乐平市众

埠镇程某、胡某、胡某三人入住休宁县城区奥星宾馆，27号凌晨l时外出，5时返回，27号

上午11时许，换住华夏宾馆,28号凌晨1时外出，3时许一人返回退房后离开。为迸一步

确定三人退房后去向及被盗汽车驶离踪迹，侦查人员调取境内及周边区县各交通卡点实

时监控，并经被害人廖某辨认，最终发现：被盗汽车(牌照已卸)于28号凌晨3～4时，先

后经过齐云山、渔亭、闪里卡口，驶往江西境内。至此确定，程某、胡某、胡某三人为“10．

28”汽车盗窃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县公安局刑侦人员在市局相关部门及江西乐平警方

的大力支持下，数次赶赴犯罪嫌疑人籍贯地布控抓捕。该伙犯罪嫌疑人异常狡猾而且嚣

张，在作完“10．28”案回到江西后，又于11月初，返回安徽境内广德、繁昌等地作案。11

月4号，胡某、胡某二人在繁昌落网，程某脱逃。2009年元月7号17时，犯罪嫌疑人程某

在乐平市区一洗浴中心被乐平警方抓获。经讯问，该伙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至此。“10．28”汽车盗窃案成功告破。

第四节 治安行政管理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查处治安案件据统计，1990～1994年，全县共发生治安案件1404起，查处1137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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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违法成员1635人，其中警告219人，罚款762人，拘留458人，作其他处理149人，罚

没款总额33．3596万元；调解纠纷545起，收缴炸药1．5公斤，雷管2070发，民用枪支69

支。2002年，受理治安案件3449起，查处3103起，查处违法人员3589人，其中移交有关

部门1人，劳教9人，治安处罚3540人，其他39人。2006～2010年，全县共受理治安案件

5614起，查处5210起，查处违法人员2577人，其中移交有关部门19人，劳教19人，治安

处罚2189人，作其他处理352人。

表18—2

1985～2010年治安案件统计表

查处违法行为人
发现受 查处数

年度 合计 治安处罚 其他 备注
理数(起) (起)

(人) 警告(人) 罚款(人) 拘留(人) (人)

1985 192 164 603 142 379 82

1986 288 275 匆14 252 420 122

1987 571 565 1020 80 827 113

1988 258 244 620 129 35l 140

1989 213 197 317 114 105 98

1990 191 162 230 5l 106 73

1991 20l 176 207 28 120 65

1992 385 276 387 57 206 48 76

1993 285 225 334 29 134 132 39

1994 342 298 439 54 194 146 45

1995 480 411 704 128 401 134 41

1996 547 479 857— 126 533 160 38

1997 515 436 671 62 431 162 16

1998 747 696 1028 109 7lO 149 58 起诉6入，劳教6入

1999 1197 1096 1364 52 1139 133 60

20()o 1423 1202 1388 33 1129 192 24

移交有关部门6人，
2001 1000 715 982 19 663 222 6l

劳教11入

2002 3449 3103 3589 18 3372 156 34 劳教9人

2003 1179 941 1499 47 1226 151 66

2004 536 266 593 19 426 123 15

移交有关部门14入，
20D5 672 496 708 31 458 137 64

劳教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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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违法行为人
发现受 查处数

年度 合计 治安处罚 其他 备注
理数(起) (起)

(人) 警告(人) 罚款(人) 拘留(人) (人)

移交有关部门2人，

劳教5人

移交有关部门4人，

劳教1人

移交有关部门1人，

劳教7人

移交有关部门5人．

劳教5人

移交有关部门8人，

劳教l^

治安消防队建设1987～1990

年，全县先后组建了65个专职治安消

防队，拥有队员280名，初步形成了群

众性的治安防范网络。其中区、乡镇

有治安消防队23个，队员132人。他

们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开展以“防火、防

盗、防破坏、防治安灾害事故”为主要

内容的治安防范和治安管理，在打击

犯罪、预防犯罪、调处民事纠纷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1990年．巡逻执勤

2549人次，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违法犯 消防演练

罪人员132人，消除治安隐患389起，协助破获刑事案件152起，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245

人，共调处民事纠纷1561起。1992年5～9月，齐云山镇、汪村镇、蓝渡荼林总厂、陈霞乡

政府、江潭福利院、电瓷厂，经县公安局批准成立了治安消防队。但由于治安消防队点多

面广，在管理上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这些治安组织逐渐为乡镇

司法所代替。2007年，建立由乡镇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联系村乡干部、村治保会组成

“乡村联勤”新模式。2(110年，推出“网上社区民警”和溪口“吴瑕QQ警务室”，广开信息

渠道，增强社会治安管控能力。

城管大队建设2001年9月，县政府组建了城市管理大队，负责对城区的动态管理

并协助管理交通。该组织成员白天工作，晚上巡逻，有效地维护了城区的治安秩序。2007

年，撤销公安城管大队，成立城管执法局。

快速反应机制1994年8月，成立治安巡逻队。到1995年7月底，共巡逻37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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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接受群众报警160余次，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分子16个．当场制止调处斗殴事件42起，

处罚130人。1997年9月29日，组建“110”报警服务台。1998年11月20日．正式开通。

“110”开通后，坚持“有警必接，接警必处”的原则，做到“有难必帮，有求必应，有险必

抢”，实行全天候接警制度。从2000年3月1日开始，“110”报警服务台正式受理人民群

众电话投诉。2004年指挥中心共接警1469起，直属中队接警458起，破获刑事案件I起，

查处治安案件35起．调解纠纷130起，接受公民救助28人衣，抢救受伤群众34人。2006

年，“110、119、120”i台合一，由指挥中心统一调配处置。同年，指挥中心共接警2624

起，查破刑事案件10起，查处治安案件201起。2010年9月，出台《休宁县110社会服务

联合行动工作实施方案》。11月，在全市率先开通移动手机民警飞信警务群。

保安服务公司2001年6月，省公安厅要求成立休宁县保安服务公司。2005年4

月，保安公司正式组建并开展工作，公司经理(法人代表)由治安大队的民警担任，成为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保安公司逐步为圣星竹业公司、=三

佳宜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大宏服饰有限公司、强力化工有限公司、迎客松啤酒有限公司、

休宁移动公司、华厦大酒店、永棋大酒店、人民法院等9个单位，选招保安人员。20t)5年，

全县保安人员已达212人。2007年，共向县内21家单位输送保安人员。

工作对象管理工作对象是指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治安嫌疑，由公安机关重点管

理的人员。其划分为六类．一是有反革命嫌疑的；二是有刑事犯罪嫌疑的；三是有违反治

安管理嫌疑的；四是因民间纠纷引起，有可能铤而走险的；五是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

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和被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六是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不满三

年的。1999年8月，又将吸毒人员列入其中。1993年末，全县列管工作对象为2372人，

其中四类的66人，五类的20人，六类的220人。对重点对象各乡镇和村建立帮教组织，

开展积极的帮教活动。到1994年末，全县重点工作对象为1202人，其中一类21人，二类

438人，三类479人，四类n人，五类19人，六类234人，比上年减少1000多人。20lo

年，对列管对象人员一一建档，列管重点1395人。

安全警卫警卫工作原由内保部门承担，1998年6月，合并到国内安全保卫大队管

理，2004年，叉将警卫工作划归治安大队管理。在警卫工作中，以内紧外松为原则，注意

警卫形式，加强警卫保密，确保安全。1993年5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姚依

林去黟县西递参观，途经休宁，县公安局按照一级警卫方案部署，顺利完成警卫任务。

武警训练

2001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江泽民到黄山市视察，四次途经县境．全体民

警将这次警卫作为头等重要政治任务和中心

工作，坚守岗位，一丝不苟，确保了首长安全。

2003年4月9日、10日，越南共产党总书

记农德盂两次途经屯黄线，均实施了一级警

卫方案。

2004年．全县共完成各种警卫任务86

次，其中一般警卫58次，二级警卫25次，三

级警卫3次，出动警力3121次，车辆47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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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完成了“中国黄山茶叶交易会”、“五一”和“十一”黄金周、“第六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

节”、“徽杭高速公路通车典礼”等急难险重的安全保卫任务。

2006年11月，县公安局投入120余名警力，完成黄山“同一首歌”警卫任务。2008

年，全县共完成各种警卫任务45次，二级警卫11次，一般警卫34次。2010年，共完成警

卫任务91次，其中一级警卫2次，二级警卫6次，一般警卫83次。

二、户籍管理

古代，户籍由主簿分管，县衙户房专管。民国时期，县警察机构设户籍警，乡镇配户籍

干事。建国后，县成立了户口调查委员会，对全县户口进行全面调查登记，并建立了户口

异动申报、登记、管理制度。城镇户籍由公安派出所管理，设立籍警；农村户籍由乡政府

(人民公社)代管。主要掌握人VI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变动，办理户口的迁移和登记、

统计工作。1991年底，全县总户数为6．9416万户，总人口达26．9530万人，其中男性为

13．7571万人，女性为13．1959万人。当年出生4150入，死亡1631入，迁入46,64入，迁出

4480人。从1994年开始，县公安局着手接管由乡镇管理的户口。到1995年底，已有11

个派出所接管了14个乡镇的户口；1997年底’，接管了20个乡镇的户口，实现农村户口城

市化管理。1995年，全县逐步开展了“一村一图，一户一簿，一户一牌，一人一表”工作，由

乡镇治安大队会同派出所共同办理。同年底，流口派出所率先完成了一户一牌，一户一簿

的发放工作。全县共发放户El簿2，15万本，建立常住人口登记表25．4272万份。

1999年5月18日，县政府针对新生儿落户、儿童入学、投靠等户口管理中突出问题，

提出以下实施意见：一、从1999年起，新生婴儿(包括非婚生、超计划生育)均可在父亲或

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常住户口；二、已随母落户现要求到城镇随父落

户的学龄前儿童和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在1999年12月底前予以办理迁移手续。

对1998年12月31日前出生尚未落户常住户口的，据实按出生登记落户；三、凡已投靠的

配偶所在城镇长期居住的，可根据自愿的原则，准予在该城镇落户，其未成年子女可随近

落户；四、在县城购买商品住宅的，可享受免费配套安置户口政策；五、各类大、中专毕业

生，在毕业后一年仍未安排工作安置户口的，原则上投其原籍所在地予以落户。2000年8

月30日至10月5日，全县范围内开展户口整顿，共登记人口27．5219万人。其中人户分

离人员1．8221万人，常住户口待定人员1511人，暂住人口3169人，全县漏登405人，重

登193人，应销未销1357人。

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发开放的不断深入，流人和流出人口队伍也随之不断扩大，尤其

是外出打工人口与日俱增。全县流出人口高峰期曾达5万余人。2000年4—7月，对全

县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进行清理整顿，对用工单位、内部单位、特种行业、文化娱乐场所、

租赁房房主上门检查，与其负责人或责任人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办理《租赁房屋许可

证》。全县共登记暂住人口508人，发放暂住证479人，登记发证出租房屋481户。2003

年6～7月，对全县暂住人口进行清理，共登记暂住人口462人，其中来自省内市的25人，

省内县的195人，省外市的24人，省外县的168人。暂住人口中从事务工的245人，务农

的5人，经商的181人，服务的28人。

在计划经济时代，曾有专门的非农户口管理，管理极为严格，除非农业户口自然增加

外，每年仅安排千分之二的指标解决原非农业人口的亲属农转非和给予少量的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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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转非。1991年，县政府出台有偿农转非政策。当年，全县有偿农转非人员达到2861

人。1994年，根据公安部、财政部关于制止出卖非农户口的通知，县内停止非农户151买

卖。2003年，县公安局落实上级便民政策，凡只要符合有固定的住所、稳定收入的职业以

及具备投靠条件的都给予农转非或落实非农户口，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1：1普查，全县

共登记常住人口25 0611万人。

三、居民身份证管理

民国31年(1942年)，县政府奉令办

理国民身份证(或称公民证)，原则要求一

律粘贴相片，但同农村幅员广阔，照相网

难，准于标准指纹代替。根据1985年9月

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1989

年上半年，成立了颁发居民身份证领导组，

由县公安局对年满16周岁的公民进行身

份证颁证工作。同年lO月，全县圆满完成

16万居民的集中发证任务。

民国身份证和公民证

1996年1月1日起，开始办理防伪身份证，相片采用18乘以26毫米大头照片。1999

年10月1日起，建立和实行公民身份号码制度，并为年满16周岁以上的公民申令、补领、

换领18位号码的居民身份证。2000年开始，身份证底卡改由原来的手工填写为电脑打

印。2005年12月开始换领二代身份证。2006年，全县各派出所相继配备二代身份证相

片采集。至2010年，全县居民共申领、换领、补领二代身份证24万余人次。

四、出入境管理

出人境管理，又称外事管理，它是出入境管理部门对出人境人员依法进行管理的一项

工作。休宁作为国家乙类开放县，出入境人数不断增加。1986年接待临时入境人员32

人。1992年，临时入境人员达159人，其中台湾90人，香港15人，澳门1人，华侨2人，外

厚^51，‘二

1995年，对涉外宾馆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任命r 19名兼职外事民警。对人

境人员的管理主要采取在法定的时间内要求人境人员申请住宿登记，人住城市要在24小

时内到当地派出所申报；人住农村的，要在72小时内申报。自2000年5月1日起，对出

人境管理工作进行了改革。凡是要求出国旅游的，只要申请人提交户口本、身份证、所在

单位证明和本人4000美元以上存款证明，即可申办护照；放宽了企业人员去香港、澳门招

商的受理审批条件和去港澳停留时间和往返次数。2006年，全县依法受理申请出国(境)

199人次．接待人境人数3978人次。2008年，申请出国(境)人员增至299人次，接待入境

人数达10362人次。2010年，全县依法申请出国(境)人数735人次，接待人境人数486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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